
 

國立東石高中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學習單 

學習單說明： 

1. 本學習單於學期第一次上課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課程後填寫。 

2. 為確保師生權益，請確實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並填寫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學習單。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學習單 

授課科目  授課教師  

授課場地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專科教室所注意事項（含逃生、消防設備說明） 

1. 請確認兩邊大門是否開啟，若無開啟應儘速打開。 

2. 科學館 1樓 2瓶、1樓器材識 2瓶、2樓 2瓶;護理教室走廊 2瓶;電腦教室走廊 1瓶;自

造實驗室走廊 1瓶;美術教室走廊 1瓶;數學專科教室走廊 1瓶;國文專科教室走廊 1瓶;

家政教室走廊 2瓶;生活科技教室走廊 1瓶、語言教室走廊 1瓶。 

3. 請安全管理員確認滅火器是否在定位，且滅火器壓力需充足。 

4. 若遇強震，請依老師指示地點集合，地點位於操場。 

5. 其餘危險事項，請儘速通知授課教師和科主任。 

專科教室所設備、器材、物料使用注意事項 

1. 切勿自行操作鐵捲門，未依規定必將嚴懲。 

2. 若遇危險狀況，應立即關閉電源，停止作業，並通知老師。 

3. 同學應愛護器材設備，破壞者照價賠償。 

4. 燈管損壞，請通知總務處處理。 

5. 未經師長允許，切勿開啟操作器材、設備。 

用電注意事項 

1. 身體切勿潮濕。 

2. 禁止攜帶飲料、食物進入教室。 

3. 地板潮濕應檢查是否有電，若無，將電源關閉用布擦拭乾淨。 

4. 未經師長允許，切勿私自開啟總開關。 

專科教室所自動檢查說明及執掌說明 

1. 通風是否良好。 

2. 逃生器具是否在定位。 

其他注意事項 

1. 搬運器材、設備時量力而為，必要時請同學支援。 

2. 離開時請關燈，關門窗。 

3. 不准在教室嘻鬧、追逐。 

 

  



 

逃生動線（最後於操場升旗地點集合）： 

-------------------------------------------------------------------------------- 

緊急事變通報方式 

步驟一、通知任課教師及設備組長。 

步驟二、通知保健室（分機 224） 

 

 

 

備註:相關人員在填寫該表單時，請注意上開紅色部份之文字，並請依各專科教室之現況確實填

寫，謝謝. 

 

  

科 學 館 

電 腦 教 室 

自 造 實 驗 室 

美 術 教 室 

數 學 專 科 教 室 

國 文 專 科 教 室 

家 政 教 室 

生 活 科 技 教 室 

語 言 教 室 

音 樂 教 室 

護 理 教 室 

 

通知教官 出口 操場 點名 



 

學習確認簽章 

      科 年 班於   年  月  日第  節，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已確實瞭解專

科教室安全衛生相關注意事項，並確實遵守專科教室之安全衛生相關規定，授課期間若有不瞭解

事項，一定請教老師，絕不擅自動作。 

學生簽章： 

座 號 姓    名 座 號 姓    名 

1  19  

2  20  

3  21  

4  22  

5  23  

6  24  

7  25  

8  26  

9  27  

10  28  

11  29  

12  30  

13  31  

14  32  

15  33  

16  34  

17  35  

18  36  

本記錄送實習處存查三年，請授課教師批閱後請班長送至教務處設備組，以保障師生權益。 

教師簽章：填專科教室名稱          、           

填專科教室名稱          、           

本記錄請各科留存三年，記錄請掃描電子檔傳送至 ms0545067@mail.edu.tw 


